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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农民对养老保障的需求日益迫切。陕西省驿镇在
吸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建成了与本地区相适应的农村互助养老
幸福院。该村通过将集体的闲置资源整合起来，把本村荒废的
院落以及闲置的校舍规划利用，改造成为养老场所。通过老年
人之间的相互帮助、相互照料来弥补家庭养老方面的缺陷，有
效地整合各类养老资源，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一、互助养老幸福院的基本情况
2012-2013 年，镇政府从民政办抽调人员外出考察学习互助

幸福院的建设、运营、管理情况。并成立项目小组，根据学习
的经验和方法，结合驿村实际情况进行规划，并经过讨论最终
确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2013 年由民政局出资开始建设，2015
年建成，2016 年正式运作。共建三处，每处 12 间、共 36 间。
驿镇互助幸福院是由民政部门出资建设，后期维修以及娱乐设
施由政府出资，日常生活主要靠个人、民间组织和社会捐助。
入住条件（55 周岁及以上满足以下条件之一）：无子女；特困
家庭；偏远地区的独居老人；无安全住房。居住的老人不需要
向幸福院交钱购买服务。幸福院的房屋都是单间，屋内有火炉
和火炕，这是根据当地老年人的需要修建的。幸福院建有棋牌
等室内活动室，室外有老年健身器材，方便老年人休闲娱乐，
院内用红砖铺设，既美观又防滑。在幸福院周边村集体还划出
一部分集体用地用于幸福院老人种植蔬菜瓜果等。互助幸福院
属于开放性的，院内老人可以自由出入，其他人也可以进入。

二、互助养老幸福院模式的可行性

（一）互助养老幸福院“类”家庭的模式，老年人从情感

上更容易接受

互助养老幸福院的可行性，最直接的就取决于老年人的入
住意愿以及入住后的满意度。互助养老幸福院的养老方式是离
土不离村，其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不变，可最大程度上保持老
人原有的生活方式。驿镇在幸福院的选址和改造方面，遵循“便
利、安全、舒适”的原则。选择靠近商店、超市、村卫生所、
药店等，一方面为方便日常生活，加强老年人的社会交往，另
一方面也有利于保障老年人的安全。在改造中坚持舒适原则，
结合地方传统，使环境具有熟悉的特点。老年人尽可能的拥有
原有的生活环境，维持原有的生活习惯，不会有陌生感，并从
中感受到家的温暖。对幸福院的改造中还坚持无障碍原则，适
应不同老人的身体状况。比如，设置扶手和休息区域，铺设防
滑地板等，都方便了老年人的行动。改造后的养老院，熟悉的
环境、熟悉的人、便利的生活设施，这就使得老年人在情感上

有了很强的归属感，大大增强了其入住意愿。
（二）生活成本降低，生活质量提升

按照当地的消费水平，就老人在家养老的生活成本如下：
电费 50 元 / 月，600 元 / 年；燃气费 30 元 / 月，360 元 / 年；
取暖费 150 元 / 月，1800 元 / 年；其他日常支出 100 元 / 月，
1200 元 / 年；总计：330 元 / 月，3960 元 / 年。老人在家一年
大概花费四千元，这还仅仅是一部分。互助养老幸福院不收取
任何费用，提供水电、煤炭等，而且还有各种休闲娱乐设施。
相比在家养老，不仅降低了生活成本，而且还大大提升了生活
质量。总之，幸福院的老人可以以低成本享受高质量的服务，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老年人的入住意愿。

（三）可以得到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减少安全事故和孤

独感

幸福院老年人个体的整合，增加了其社会交往，使老年人
的精神需要和生活需要得以满足。依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
划分，老年人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的满足依赖于日常的生活
照料。社会需要如友谊、情感、归属是老人精神层面的需求，
社会需要的满足主要通过与人的互动即社会交往、家庭情感的
支持、文化娱乐活动及宗教信仰等来满足。而在互动交往的过
程中称职的做事，自我价值得以体现，并得到他人的尊重和认可，
这就属于尊重及自我实现的需求，也是最高层次的需求。老年
人通过社会交往，各个层次的需求得以满足，从而使老年人身
心健康、充满活力，进而充满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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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人口、社会、经济的转型和发展，我国农村地区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传统的养老形式面临严峻的挑战。如何

解决收入水平较低状况下农村人口的养老问题，对政府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互助养老幸福院这一新型的养老方式可以在很大

程度上缓解这一问题。本文通过对陕西省驿镇农村互助养老幸福院的基本情况及其可行性进行分析，以期为更好地完善和推广这一

新型的互助养老方式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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